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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

制方案》等法律和法规相关要求，山西通洲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 215 万吨/

年炭化室高度 6.25米捣固焦炉项目开展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

现将调查情况整理如下。 

1 概述 

山西通洲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在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绵工业园区内

建设 215 万吨/年炭化室高度 6.25 米捣固焦炉项目。项目包括：480 万吨/年洗煤、

215 万吨/年焦化、焦炉煤气制 10 万吨/年 LNG 项目，联产 10 万吨/年合成氨项

目，分两期进行建设。其中一期建设 115 万吨/年焦化，配套建设 1×150t/h 干熄

焦及 1×15MW 余热发电装置，240 万吨/年洗煤；二期建设 100 万吨/年焦化，

配套建设 1×140t/h 干熄焦及 1×15MW 余热发电装置，240 万吨/年洗煤，10 万

吨/年焦炉煤气制天然气联产 10 万吨/年合成氨项目，一二期分别配套备用湿法熄

焦。总占地面积为 89.2 公顷，项目总投资 36.5 亿元。 

山西通洲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赛鼎工程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与此同时我公司按照生态环境部 2018 年 7 月发布的《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中相关规定，进行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和信

息公示等工作。通洲公司与环评单位于 2018 年 9 月 5 日签订环评委托书，随后

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在项目建设地点周围的郭道镇、段家庄、苏家庄等村庄公告

栏张贴了本项目环评信息公开；环评征求意见稿完成后，通洲公司自 2018 年 12

月 21 日起，10 个工作日内，分别采取网络、报纸和张贴公告的形式进行了征求

意见稿公示。在项目公众参与调查过程中，没有收到公众反对意见。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通洲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5 日正式委托赛鼎工程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环评

工作（委托书见附件），通洲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在项目建设地点周围的郭

道镇、段家庄、苏家庄等村庄张贴了《山西通洲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5 万吨

/年炭化室高度 6.25 米捣固焦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见附图所示。公示

以海报形式张贴在各村委会公告栏，公告主要内容包括：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环评工作主要程序和内容、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的联系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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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事项及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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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上村 段家庄 

苏家庄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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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赛鼎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编制完成《山西通洲煤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15 万吨/年焦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通洲公司按照《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次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包括： 

①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 

（2）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请前往山西通洲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查阅。 

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意见的公众范围包括 215 万吨/年焦化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范围内的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鼓励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参与。 

③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qinyuan.gov.cn/ 

④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者面

谈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通过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

提供常住地址。对于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我公司承诺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 

⑤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时限：自 2018 年 12 月 21 日起，10 个工作日。 

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公示方式以及公示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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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洲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在沁源县人民政府网站上刊登了《山西通洲

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5 万吨/年焦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

息公示》。 

网络公示时间：2018 年 12 月 21 日 

网址：http://www.qinyuan.gov.cn/ 

网络截图：见附图。 

本次公示所选网络载体为沁源县人民政府网站，为建设项目所在地政府网

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3.2.2 报纸 

通洲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和 2018 年 12 月 28 日在上党晚报刊登了《山

西通洲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5 万吨/年焦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信息公示》。 

报纸名称：上党晚报 

公示时间：2018 年 12 月 25 日和 2018 年 12 月 28 日 

报纸截图：见附图。 

本次公示所选报纸载体为上党晚报，为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

纸，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了 2 次信息公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3.2.3 张贴 

通洲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以海报的形式在项目厂址周边的水峪村、新

店上村、绵上村、桥龙沟、桃坡底村、苏家庄、段家庄、伏贵村的村委会公告栏

张贴了《山西通洲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5 万吨/年焦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张贴时间：自 2018 年 12 月 21 日起，10 个工作日。 

张贴地点：水峪村、新店上村、绵上村、桥龙沟、桃坡底村、苏家庄、段家

庄、伏贵村 

张贴照片：见附图。 

本次公示张贴区域选取在项目厂址周边村庄，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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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小结 

在本次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内，我公司没有收到公众的反馈

意见。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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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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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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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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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 

本次公众参与分别采用环评信息公开及征求意见稿网络及报纸公开，在公示

过程中没有收到公众反对意见。 

4.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为避免及降低项目实施后对区域环境的影响，山西通洲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向公众承诺在建设期及运行期严格执行项目环评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具体如

下：  

（1）施工期 

①在施工工地公示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负责人、扬尘监督管理主管部门等信

息，确保做到工地周边围挡、物料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路面硬化、出

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 

②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晚 10：00 以后至次日早晨 6:00 禁止使用产生噪声的

机械设备；规定其使用时段，如每天上午 7：30 至中午 12：30，下午 2：30 至

晚上 10：00 在这个时段内可以使用，其它时段禁止使用，以防扰民。 

（2）运行期 

完善通洲公司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指导日常环保工作，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制定指导全厂环保工作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建立全厂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机构和职能部门，并将具体职能落实到各个车

间、工段甚至具体操作岗位； 

制定完善的环保工作绩效考核办法，可分为月考核、季度考核、年终考核，

并将考核结果与人员的奖惩晋升等相结合； 

制定完善的环保工作奖惩制度，细化奖惩标准，严格实施； 

制定完善的环境监测计划，对全厂无组织源、有组织源、环保设施进行定期

检测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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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山西通洲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5 万吨/

年炭化室高度 6.25 米捣固焦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

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

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山西通洲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5 万吨/年炭

化室高度 6.25 米捣固焦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

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

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山西通洲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全部

责任。 

 

 

 

 

 

 

 

 

 

 

 

 

 

 

 

 

承诺单位：山西通洲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19 年 1 月 10 日 


